
 

 教育局 – 私隐政策 及实务声明  

( 截至 二零 二 三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的情 况 ) 

 
 私 隐政 策  

 本 局 持 有 的 各 类 个 人 资 料 

 保 存 个 人 资 料 的 主 要 目 的 

 实 务  

 查 阅 或 改 正 资 料 的 要 求 

 费 用  
 
 

 

 

私 隐政 策  

 
保 障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， 是 教 育 局 上 下 员 工 都 关 注 的 事 情 。 我 们 尊 重 个 人 

资 料 私 隐 ， 竭 力 按 照 《 个 人 资 料 ( 私 隐 ) 条 例 》 以 及 由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

员 发 出 的 各类 实 务 守 则 ， 实 践 有 关 资 料 保 护 的 原 则 ， 并 遵 守 一 切 相 关 

规定 。 

 
 

 

本 局 持 有 的 各 类 个 人 资 料 
 

本局持有以下各类人士的个人资 料 ： 
 

 任 职 教 育 局 的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现 职 及 离 职 公 务 员 或 非 公 务 员 。 本 局 

持 有 的 资 料 包 括 个 人 及 家 庭 资 料 、 教 育 背 景 及 学 历 、 就 业 记 录 、 

薪 金 及 津 贴 、 服 务 条 款 及 条 件 、 职 级 及 职 位 、 训 练 、 考 绩 报 告 、 

晋 升 选 拔 委 员 会 的 评 语 、 品 行 与 纪 律 、 奖 励 、 房 屋 福 利 、 医 疗 记 

录 、 假 期 及 旅 费 、 退 休 及 退 休 金 、 公 务 员 ／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及 相 关 

户 口 详 情 、 公 务 员 考 试 成 绩 、 员 工 组 织 ／ 职 工 会 ／ 咨 议 委 员 会 干 

事、外间就业、投资及法律援 助 等 。 
 

 资 助 中 小 学 及 特 殊 学 校 、 幼 稚 园 、 幼 稚 园 暨 幼 儿 中 心 、 按 位 津 贴 

学 校 及 直 接 资 助 计 划 学 校 等 的 校 长 及 教 职 员 。 本 局 持 有 的 资 料 包 

括 个 人 及 家 庭 资 料 、 教 育 背 景 及 学 历 、 就 业 记 录 、 薪 金 及 津 贴 、 

服 务 条 款 及 条 件 、 职 级 及 职 位 、 训 练 、 长 期 服 务 金 或 遣 散 费 、 个 

人 休 假 记 录 、 无 薪 假 期 、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及 相 关 户 口 详 情 、 拟 任 校 

长 在「 校 长 资 格 认 证 」过 程 中 的 进 度 、 有 关 语 文 能 力 要 求 的 成 绩 、 

教师注册、公共服务 及 奖励 等 。 



2  

 就 读 幼 稚 园 、 幼 稚 园 暨 幼 儿 中 心 、 中 小 学 、 直 接 资 助 计 划 学 校 及 

私 立 学 校 等 的 学 生 。 本 局 持 有 的 资 料 包 括 个 人 资 料 、 家 长 ／ 监 护 

人 资 料 、 入 学 记 录 、 与 派 位 有 关 的 记 录 ， 以 及 在 学 习 及 评 估 课 业 

上的表现 等 。 
 

 提 出 学 校 注 册 、 豁 免 学 校 注 册 、 教 师 注 册 、校 董 注 册 、 专 上 学 院 

注 册 、 专 上 学 院 校 董 会 ／ 校 务 委 员 会 成 员 注 册 申 请 的 人 士 。 本 局 

持 有 的 资 料 包 括 个 人 资 料 及 其 他 由 申 请 人 填 报 的 资 料 ， 例 如 教 育 

背 景 、 师 资 训 练 或 教 学 经 验 、 学校管 治或教育 事 宜 、 职 业 、 刑 事 及 

破 产 记 录 ，以 及 曾 否 被 拒 绝 或 遭 取 消 注 册 为 校 董 ／ 教 师 ／ 准 用 教 

员 ( 视 乎 何 者适用而 定 )。 
 

此外，本局亦持 有 其 他市 民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这些人士 包括 ：  
 

 职 位 应 征 者 、 获 委 任 或 藉 选 举 而 成 为 各 咨 询 委 员 会 和 法 定 委 员 会 

及 其 辖 下 小 组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人 士 、 特 殊 教 育 资 源 中 心 成 员 、 中 央 

资 源 中 心 的 使 用 者 、 就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提 出 申 请 的 办 学 团 体 代 表 、 

获 委 任 的 外 评 人 员 、 独 立 学 校 评 核 人 员 、 兼 职 督 学 、 借 调 教 师 、 

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提名人、获提名人和借调人员 。  
 

 申 请 担 任 学 校 代 课 教 师 的 人 士 、 申 请 开 办 非 本 地 课 程 的 人 士 及 他 

们 为 有 关 课 程 而 雇 用 的 员 工 、 根 据 资 助 计 划 申 请 培 训 资 助 的 人 

士、 申请优质教育基金的人士、申请教育局举办的测试的人士、

有关提供 服 务 的 报价 书内指定 的 人 士、 提供保养服务的公 司 、外 

判 公 司 的 人 员 、 为 教 育 局 提 供 服 务 的 人 士 、 就 提 供 服 务 而 出 标／

提交报价书的人士 及 自由工作人 士 。 

 

 按揭利息资助计划的受益人 。  
 

 前教育学院及前语文教育学院的学生 。  
 

 荟萃馆数资 料 内登 载 的学生。  
 

 资优学童的家长 。  
 

 涉嫌 或经证 实 违反《教育条例 》 ( 第  27 9 章 ) 的人士 。  
 

 作 出 投 诉 、 提出 一般查询 、 根 据《 个 人 资 料 ( 私 隐 ) 条例 》 索取个 人 

资 料 或根据 《公开资 料 守则》 索取资 料 的人士 。  

 

 
 



3  

保 存 个 人 资 料 的 主 要 目 的 
 

教育局所收集及保存的个人资料，主要用 于 下列 用途 ：  
 

进 行 研 究 ， 发 出 课 程 ／ 活 动 邀 请 ， 审 核 申 请 ， 评 审 资 历 及 审 核 资 

历 豁 免 申 请 ， 颁 授 证 书 ， 监 察 教 师 的 学 业 进 度 ， 处 理 发 还 款 项 申 

请 ， 审 核 有 关 行 政 长 官 卓 越 教 学 奖 的 提 名 及 推 广 获 奖 的 教 学 实 

践， 处理 教 师 注册 、 学 校 注册 ( 包括豁免学校注 册 )、 校董 注册 、专 

上 院 校 及 其 校 董 会 ／ 校 务 委 员 会 成 员 注 册 的 事 宜 ， 核 实 审 核 结 

果 ， 规 划 、 提 供 及 发 展 服 务 ， 处 理 非 本 地 课 程 的 注 册 及 豁 免 注 册 

事 宜 ， 向 资 助 学 校 发 放 薪 金 补 助 金 ， 处 理 公 积 金 供 款 及 户 口 管 理  

事宜 ， 审 核 调 整 学 费 申 请 ， 进 行 实 地 审 计 ，以 及 执行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

( 第  27 9 章 ) 及其规 例 。  
 

规 划 、 发 展 、 落 实 及 记 录 所 需 之 支 援 服 务 ， 提 供 评 估 及 跟 进 服 务 ， 

处 理 学 童 转 介 及 入 学 安 排 ， 统 一 派 位 ， 施 行 普 及 基 础 教 育 ， 编 制 

与 学 生 有 关 的 统 计 数 据 ， 监 察 各 项 教 育 津 贴 的 运 用 情 况 ， 进 行 教 

育研究 ，以 及 实行 审计 调查 。 
 

与雇佣事宜 有关的 目的 ， 例 如 聘 任 、 品 格 审 查 、 职 位 调 派 及 调 职 、 

签 订 ／ 续 订 ／ 延 长 合 约 、 递 加 增 薪 点 、 培 训 及 事 业 发 展 、 修 订 服 

务 条 款 或 条 件 、 晋 升 、 品 行 及 纪 律 、 法 律 援 助 、 房 屋 福 利 、 延 续 

或 终 止 服 务 、 退 休 金 、 退 休 福 利 、 发 出 服 务 证 书 、 列 为 审 计 结 果 

中 的例 证， 以 及 发行政府刊物 。  
 

为 与 教 育 有 关 的 委 员 会 及 其 小 组 委 员 会 物 色 及 委 任 成 员 、 处 理 该 

等 委 员 会 的 行 政 工 作 及 为 其 提 供 服 务 ； 规 划 及 提 供 教 育 服 务 、 处 

理 各 项 计 划 的 行 政 工 作 、 就 已 获 得 的 服 务 安 排 付 款 、 向 学 员 发 出 

成绩单、处理投 诉 或 查询 、处 理 索取个人及其他 资 料 的 申请。  
 

教 育 局 或会把 所 持 有 的 个 人 资 料 送 交 获 授 权 的 政 府 部 门 及 其 他 组 织 或 

机 构 ( 不 论 属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境 内 或 境 外 者 ) ， 以 便 用 于 核 实 资 料 或 与 

教育和 雇佣 相 关 的 目的 。 

 

 
 

 

实 务  
 

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( 行 政 ) 负 起 监 察 和 督 导 责 任 ， 确 保 教 育 局 全 体 人 员 遵 

守 《个人资料 ( 私 隐 ) 条例》 及相关 的 实务守则 。 
 

本局备存下述簿册／表格，以确 保 遵从 条例︰  
 

 记 录根据条例提出的要求的中央登记册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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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条例第  27 条所规定的保障 资 料 记录 簿 ；  
 

 《就政府内与雇佣有关的个人资料制定的使用者指 引 》 ── 这是关 

于 如 何 遵 从 条 例 的 程 序 手 册 ， 供 所 有 负 责 管 理 个 人 资 料 系 统 或 处 

理查阅或改正个人资料要求的教育局人员使用 ；  
 

 教育局内部通告 第  7 / 20 00 号「 有 关 遵 行《 个 人 资 料 ( 私隐 ) 条例 》( 第 

4 8 6 章 ) 的指 引 」。 
 

 有关香港法例 第  48 6 章《个人资 料 ( 私隐 ) 条例》 ── 学校应注意 的 

事项 。 
 

 要求查阅／改正由教育局持有的 资 料 的表格。  
 

 
 

 

查 阅 或 改 正 资 料 的 要 求  
 

查 阅 或 改 正 资 料 的 要 求 可 以 书 面 形式 或 以 要 求 表 格 提 出 。 要 求 表 格 可 

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 东 21 3 号胡忠大厦 15 楼 索 取。查 阅 或 改 正 资 料 的 

要求应寄往以下地址 ：  
 

香港湾仔  

皇后大道东  21 3 号 

胡忠大厦  15 楼  

教育局 局 长 

[ 经办人：行政主 任 ( 行政支援 ) 3 ] 

 

查阅或改正学生个人资料的要求，应向有关的学校提出 。  
 

 
 

 

费 用 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为 收 回 影 印 成 本， 本局会就影印个人资料复本收取 费 用， 每 张 复本  1.4 

元，或 以财经事务 及 库务局局长 另行厘定 或 批准的 收 费 为准 。 

 

 

 
教育局  

2 0 2 3  年  5 月 


